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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雪医疗事故罪一案延期开庭

“判有罪将打开潘多拉盒子”
          ▲ 本报记者  宋攀

3 月 26 日，福建省长乐市检察院公诉该市医院妇产科李建雪医疗事故罪一案

的庭审，被长乐市法院以“陪审员没空”为由，延期开庭。距离事发 40 余月来，

该案再次进入蛰伏期。

然而，社会的关注则没有减少。

一名远在上海的医疗律师表示：“我一直在密切关注福建的判决结果。”在北

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沈涛看来，如果公诉方胜诉，李建雪被判为医疗事故罪，这无疑

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其带来的影响会同时横扫医疗界和法律界。他甚至用“毁灭性”

打击来形容判决结果会对医师和医疗行业带来的影响。让他更为忧心的是，这也会

让自己的职业——“医疗律师”更加难做。“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要求我们

以医疗事故罪追究医生的失职行为。”

“李建雪并不是第

一个以医疗事故罪被起

诉的医生。”沈涛告诉记

者，在由最高人民法院设

立的中国裁判文书网上

查阅医疗事故罪，自建

国后共发生 15 例，其中

14例被定位医疗事故罪，

涉事医生也因此受到刑

事处罚。

那 么， 为 什 么 这 些

案件没有引起关注呢？

沈涛分析，涉事医生确凿

无疑触到了刑法的红线，

一般是因为使用了没有

注册的药物、没有诊疗

资质、擅离值守等行为

造成了患者死亡。这与

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司

法解释吻合。

《刑法》第三百三十五

条规定，医务人员由于严

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

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

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根据司法解释，严重不

负责任的行为主要包括：

擅离职守；无正当理由拒

绝对危急就诊人实行必

要的医疗救治；未经批

准擅自开展试验性医疗；

严重违反查对、复核制

度；使用未经批准使用

的药品、消毒药剂、医

疗器械；严重违反国家

法律法规及有明确规定

的诊疗技术规范、常规；

其他严重不负责任的情

形。刑法惩罚犯罪，强

调的是“故意。”

而李建雪案则不同。

根据长乐市检察院的公

诉书对李建雪的指控，

李建雪的“罪行”是：“未

意识到陈燕芳出现出血

性休克状态，给陈燕芳静

脉推了一支不利于出血

性休克抢救、低血容量

时不宜应用的速尿针剂

20mg；并在凌晨 2 点 35

分，认为陈燕芳生命体征

平稳，决定将陈燕芳从二

楼产房送到三楼病房。”

以此认定李建雪在抢救

产后出血的陈燕芳过程

中，“严重不负责任”。

而这一切发生的前

提是，经管医生没有告

诉李建雪，李建雪本人

也没有注意到患者的一

张异常检查报告单：“红

细胞压积 43.8%、纤维蛋

白原 5.76、白蛋白 21.4、

尿蛋白 3+”的检验结果

异常无人知晓。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信访办主任张铮法官认为，

诊疗过程中因为缺乏注意义

务或者存在缺陷，没有按照

诊疗常规进行，通常认为是

技术层面的过错。这与构成

故意伤害罪有本质区别。

“因为技术过错让医

生承担刑事责任，是不妥

当的。”张铮解释，医疗

行为与一般民事行为不同，

医学本身具有不可预知性、

探索性和侵害性。考虑到

医学的进步，制定医疗损

害赔偿相关法律规定时，

在约束医生行为的同时，

鼓励医生对医学探索创新。

如果因为探索造成了不好

的结果便去惩罚医生，那么

医生的创新积极性就会降

低，妨碍医学进步，造成的

后果最终还是由患者承担。

对案件表示关注的上

海长征医院袁红斌主任医

师从医疗角度分析认为，

“看不出李建雪有严重不

负责任的行为。”他说，“当

时，李建雪是一位住院医

师，她遵守了三级查房制

度，在紧急情况下及时请

示了上级医师。虽然结果

不是大家所期望的，但作

为一名住院医师，她已经

尽到了职责。”

武汉协和医院副院长

姚尚龙为李建雪被以医疗

事故罪起诉喊冤。“这怎

么能是犯罪呢？任何犯罪

都会有动机，医生的本意

是救死扶伤，哪来的犯罪

动机？打药打错了，打多

了，这是医疗过失，不能

称之为犯罪。在良性机制

上，对罪行的审判要慎重。”

袁红斌表示，如果李

建雪被判为医疗事故罪，

这无疑会打击医生的执业

积极性，增加医生的畏难

情绪，妨碍探索，太高的

执业风险会使医学生越来

越少。

“法律的裁决应该考

虑到这样的社会危害性。”

沈涛律师说。

除却医疗事故罪，

李建雪案也再次将面对

医疗纠纷时医生的孤立

无助呈现在社会面前。

4 月 4 日，李建雪向中

国医师协会发出的感谢

信提到，在事件发生后

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感

到孤立无助，最后选择

向中国医师协会求助。

有时候，医生承受

的压力超出了人们的想

象。前不久，四川省人

民医院周晓辉自杀身亡，

有消息称，其遭遇医闹

长达 8 个月，自杀前已

卖车卖房准备赔偿患者。

尽管采访的医学专

家和法律人事均表示李

建雪很难构成医疗事故

罪，但民事赔偿很可能

在所难免。

李建雪深陷医疗纠

纷后，她的丈夫黄睿表

示，全家要靠他一个人

的收入支撑，三年里，

已经从很多亲戚朋友之

处 得 到 了 经 济 上 的 帮

助。在这种情况下，如

果给予赔偿又将是他的

家庭不得不迈过去的一

道难关。

姚尚龙呼吁，医疗

损害赔偿发生后，应建

立社会机制为医生保驾

护航。“在医疗责任险

机制不健全的现阶段，

为了保护医院生命力，

医院宁可要牺牲自己的

利益，也要保护自己员

工。即使医生是医疗纠

纷的责任主体，医院也

应是医疗纠纷处理的主

体。”他还强调，此类

事件发生时，医院的作

用十分关键。医患纠纷

有苗头时，医院应采取

多种方案与患方积极沟

通，争取调解。即使没

有过失，患方花了钱，

却失去了家人，医院也

应该从人性化的角度与

患者沟通，避免矛盾激

化，这会给后续处理降

低难度。

据上海长征医院石

学银介绍，在美国，医疗

损害赔偿由保险公司支

付，大大降低了医生和

医院的经济压力。此外，

保险公司会指导专业医

生如何避免医疗事故。他

希望国家设立专门的医

事法务部门，当医生在执

业中面临高风险时，能有

专业的法务人员参与到

行动中去，既规避风险，

又使流程合规。

梁宵是镇江市人民

医院的一位住院医师。

了解到李建雪事件后，

他说，这个事件让他有

了很大的压力，不得不

思 考 在 提 高 医 术 的 同

时，应该怎样保护自己。

他同时也表示：“这件

事情也让自己对以后有

了新的打算，对生活更

加积极向上，不能被负

面情绪影响，应该更好

地学习工作。”

最后，他还借用圣

雄甘地的话表达了对整

个事件的看法：

是严重不负责任吗？

“故意伤害”还是“技术过错”？

不应让医生一个人
应对和承担责任

■ 事件进展

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

师分会致信长乐市人民法院，

质疑福建省、福州市两次不一

致的鉴定结论，拟组织妇产科

权威专家对事件的关键点——

产妇的死因进一步讨论，并希

望法院同意专家证人出庭。

但长乐市法院并不采纳

专家共识的意见，开庭当天不

接受中国医师协会委派专家

证人出庭作证。

同行声援签名

2012 年 产 妇 分 娩 死 亡

后，长乐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对

李建雪等 11 人按照医疗事故

相关规定予以处理。李建雪被

长乐市检察院推上“被告席”。

“有信心即不会

有失望，当我绝望时

我常想到历史上唯有

真理和爱能取胜。弱

者是不会宽容的，宽

容是强者的特质。以

眼还眼，这个世界只

会更盲目。”

“虽然结果不是大

家所期望的，但作为一

名住院医师，她已经尽

到了职责。”

来源 /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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